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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A1_E7_A1_95_E5_c74_532434.htm 合并范围是合并财

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准确与否的关键。在新准则中强调实质

性控制。控制，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

经营政策，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

权力。新准则与旧规定在以控制权标准确定合并范围时，均

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区分为绝对控制（拥有半数以上的

表决权）和相对控制（拥有不足半数的表决权但能够实质控

制）两种情况，判断相对控制的具体标准也相同。具体规定

为： 1.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

上的表决权，表明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，应当将该被

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，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但

是，有证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。 2.母公

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

的，视为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，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

认定为子公司，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；但是，有证

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： ①通过与被投资

单位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，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

决权； ②根据公司章程或协议，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

和经营政策； ③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

多数成员； ④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

权。 但是，新准则与旧规定在合并范围确定方面存在的差异

也是明显的，具体表现如下： 1.小规模子公司和特殊行业子

公司。 财政部在1996年《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



复函》中，依据重要性原则，对于子公司的资产总额、销售

收入及当期净利润小于母公司与其所有子公司相应指标合计

数的10%时，该子公司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。同时规定，对

于银行和保险业等特殊行业的子公司，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

。 新准则在确定合并范围时强调的是控制原则。按照控制的

标准，无论是小规模的子公司还是经营业务性质特殊的子公

司均纳入合并范围，只有这样，合并财务报表才能反映由母

公司和所有子公司构成的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

新准则重要性原则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内部交易的抵销和相关

信息的披露上。 2.联营企业。 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第一百五十

八条规定，企业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，应当将合营企业合

并在内，并按照比例合并法予以合并。 新准则取消了比例合

并法。因为控制实质上意味着只有一方能够对另一方实施控

制，按照合同约定同受两方或多方控制的合营企业并不符合

合并财务报表关于控制的定义。因此，不应将这种联合控制

主体按比例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 3.对于取得控制

权后又准备售出而短期持有其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的子公

司。 旧规定允许母公司在取得控制权的当期将此类子公司不

纳入合并范围。 新准则对于当期收购后在报告期末尚未售出

的子公司，由于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控制，因此应该纳入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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